
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

— 1 —

关于扩大企业信用信息在招投标活动中应用有
关事项的通知
建函〔2022〕223号

县、区人民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：

我市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活动，

自应用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信息以来，效果良好，有力推进了建筑

企业健康发展。为进一步营造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的建设市场

环境，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市场诚信体系建设，促进企

业诚信履约，根据铜陵市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要求，经

请示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信息在我市工程建设领

域招投标活动中的扩大应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拓展企业信用信息在招投标活动中应用范围

继续坚持在我市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招投标活动应用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信息，实现市、县两级全覆盖。

在此基础上，扩大将全市（含枞阳县）县乡公路施工和养护、市

县投资适用 C 类评标方法的水利施工、高标准农田、美丽乡村

建设、土地复耕等工程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应用范围。招标人应将

企业信用信息作为投标资格条件或评审要素，择优确定中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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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交通、水利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行业企业信用信息后，另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二、企业信用信息的获得

市内外公路、水利企业可按照《铜陵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申请信用分，市（县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

会同同级交通、水利部门负责对行业企业信用分的评定，并通过

“铜陵市建筑施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系统”（以下简称

“市建筑信用系统”）向社会公开企业信用分。

三、企业信用信息在招投标活动中的应用规则

1、限制“黑名单”企业投标。被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列入“黑

名单”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所有类别的施工招投标项

目投标。

2、优化平均报价计算方法。投标企业信用分 38分以下且排

名在后 20%的报价不参与报价的抽取和平均值的计算。

3、合理确定县乡公路施工及养护工程评标方法。采用合理

低价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，企业信用分低于 38 分且排

名在后 40%的企业不得推荐为中标候选人。

4、丰富水利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C1 类评标方法，招标人

可不加修改地运用水利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C1类评标方法，也

可采用安徽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的在皖企业市场

行为分值和市建筑信用系统企业信用分值各 3 分的方法。安徽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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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的在皖企业市场行为分值计算

方法：市场行为分值≥95 分，得 3 分；85 分≤市场行为分值＜

95 分，得（3-级差）分；75 分≤市场行为分值＜85 分，得（3-

级差*2）分； 60 分≤市场行为分值＜75 分，得（3-级差*3）分；

其余不得分。（具体级差由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时从 0～0.2 中

选择确定） 。市建筑信用系统企业信用分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

企业信用分×0.03（信用分值占比）×2.5（调整系数）。

5、市县投资的高标准农田、土地复耕、美丽乡村建设等工

程可参照相关行业招标文件范本应用企业信用信息。

本通知由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会

同市公管局负责解释。市公管局可根据应用情况，商行业主管部

门后适时调整信用信息应用规则。

特此通知

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铜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铜陵市交通运输局

铜陵市农业农村局

铜陵市水利局

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

2022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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